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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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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以下简称：说明书）的基本要求和编印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摩托车（含轻便摩托车）、挂车、无轨电车、组成拖拉机运输机组的拖拉机、

轮式专用机械车、特型机动车等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73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T 5359.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1部分 车辆类型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19678.1 使用说明的编制 构成 内容和表示方法 第1部分 通则和详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30.1、GB/T 5359.1、GB 7258、GB/T 19678.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 instruction for use of power-driven vehicles 

由车辆制造厂配发，向使用者传达如何正确、安全、有效使用机动车产品，避免可合理预见的误用，

以及机动车产品相关的功能、性能、特性信息的技术资料。 

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车辆制造厂应在机动车制造完毕并经检验合格准予出厂时，随车配发说明书，说明书的内容应

与车辆实际状态保持一致。 

4.1.2 车辆制造厂应采用印刷版及电子版（若有）的方式配发说明书，必要时，也可采用插页的方式。

电子版说明书应是完整版说明书，可通过车载显示终端或车辆制造厂官方网站配发，。 

4.1.3 随车配发的印刷版说明书应至少包含 4.2、附录 A及其他强制性国家标准所规定的相关内容。

若印刷版说明书不是完整版说明书，则应在其中注明获得完整版说明书的公开途径。 

4.1.4 机动车产品销售后，若需对涉及安全的使用说明进行修订，车辆制造厂应通过车辆制造厂官方

网站或其他有效的方式告之使用者。 

4.1.5 车辆制造厂应保存在机动车产品预期寿命内所有版本的说明书，并应按照版本号向授权机构备

案完整版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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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印制版说明书的内容要求 

4.2.1 说明书可按车型系列合并编制，说明书应用文字标明与车型（整车型号）相一致的结构参数和

技术特征，必要时还应用插图辅助说明；对于不同配置之间的差异，应进行提示和明显区分，不应出现

不适用于所有配置的内容。 

4.2.2 说明书封面应具有“使用说明书”字样以及能准确识别产品类型的名称（如车辆型号、车辆名

称、车型系列等）。 

4.2.3 说明书应在醒目位置标有“在使用前须认真阅读全部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阅读后妥善保存。”

或类似文字。 

4.2.4 说明书应注明车辆制造厂名称、官方网站的网址及联系方式，以及出版日期、版本号等内容。 

4.2.5 说明书应包括车辆制造厂合理的责任声明、法律声明及使用说明，但不应用来掩盖产品设计缺

陷或质量缺陷。 

4.2.6 说明书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车辆使用前的准备和检查； 

——最基本的车辆使用说明及与之相关的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符号及其含义； 

——与车辆使用相关的各类警告及安全说明及与之相关的图形符号、警示文字、安全标志及其含义； 

——对可合理预见的可能导致危险的错误操作，以及不同时间（季节）、不同道路条件、不同环境

条件下可能的使用限制进行说明； 

——对可合理预见的故障及与之相关的故障指示、报警信号及其含义进行说明； 

——对可能的异常及紧急状况进行说明，并给出应急指导建议； 

——车辆养护相关信息； 

——有关废弃物处理、环保等方面的说明； 

——对于合法的车辆改装行为，应予以说明，否则应提醒使用者禁止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规定的相关内容（见附录 A）。 

4.2.7 对于电动车辆，说明书还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电动车辆充电、加氢、对外供电的操作说明； 

——电动车辆充电、加氢、对外供电的设备性能及参数说明； 

——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说明。 

4.2.8 对于具备驾驶自动化（含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车辆，说明书还应至少包括如下内容： 

——驾驶自动化功能及与之对应的设计运行范围和使用条件说明； 

——驾驶自动化系统相关的各类视觉、声觉、触觉等信号的含义； 

——驾驶自动化功能的操作方法说明，且应至少辅以插图说明； 

——驾驶员在驾驶自动化系统不同工作状态下执行的动态驾驶任务及驾驶员在动态驾驶任务接管

中的角色；  

——使用驾驶自动化功能可能的风险说明。 

5 编印要求 

5.1 表述原则 

5.1.1 说明书应采用简体汉字编写，当需要提供一种以上语种的使用说明书时，中文说明应置于外文

前，中文应醒目、突出，各语种说明应明显分开。 

5.1.2 说明书内容的表述应科学、合理、符合操作程序，使用的语句和词汇应规范，图文并茂、简洁

易懂、完整准确，易于一般使用者阅读、理解和操作，避免使用工程技术类专业术语，如不可避免，则

应有定义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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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说明书中一句话应只包含一个要求，或最多包含几个紧密相关的要求，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使用动词主动语态，不使用被动语态（如：“关掉电源”而不应表达为“使电源被中断”）； 

——表达果断有力、而不含糊表达（如：“禁止动手柄”而不应表达为“尽量不要动手柄”）； 

——使用行为动词，不使用抽象名词（如：“避免事故”而不应表达为“事故的避免”）； 

——直截了当，而不委婉（如：“拉操纵杆”而不应表达为“使用者从机器上拉回操纵杆”）。 

5.1.4 说明书中的安全警示信息应根据危险级别不同，使用分级方法和相应的警示用语，并应采用较

大的字号或不同的字体来表示或用特殊符号、颜色来强调。 

5.1.5 为达到最佳效果，安全警示的格式和编写应考虑以下几点： 

——内容和图解要简明扼要； 

——安全警示的位置、内容和形式要醒目； 

——解释危害的性质（如果需要，解释危害的原因）； 

——对于如何正确操作给予清晰的指导； 

——对于如何避免危险给予清晰的指导； 

——使用的语言、图形符号和图解说明要清楚、准确； 

——避免频繁地重复警示和错误警示会削弱必要的警示效力。 

5.1.6 说明书应使用简明的标题，帮助使用者快速找到所需内容。对于同一本使用说明书或由多本组

成的使用说明书，重要部分的关联信息均应指引明确，以便查询。 

5.2 插图、表格、符号、术语 

5.2.1 对于复杂的操作程序，需给出插图、表格或操作程序图进行说明。 

5.2.2 插图、表格应与正文编制在一起，同时与内容相匹配；引用前文中图表时，需标明图表号及其

第一次出现时所在位置。 

5.2.3 插图应清晰直观、大小适中，且应只提供与相关功能说明有关的信息，应避免插图中出现过量

信息。 

5.2.4 符号、代号、术语、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并保持前后一致。 

5.2.5 插图、符号、缩略语及采用英文字母或缩写的名称或单位应有集中注释，或者在说明书中首次

出现时有相应注释或完整的中文名称，以方便使用者理解。 

5.3 目录与索引 

5.3.1 说明书应有页码、目录或索引（或其他可供使用者快速查询所需信息的检索方式）。 

5.3.2 目录结构要求层次分明，各级目录层级逻辑清晰，标题描述言简意赅，简明易懂；索引应按汉

语拼音顺序给出。 

5.4 印刷要求 

5.4.1 说明书的文字、符号、图片、表格等应清晰、整齐。双面印刷的说明书，不得因背透等原因影

响阅读。 

5.4.2 说明书应确保其在机动车产品预期寿命内和预期使用环境下的频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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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清单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条款序号 条款内容 

1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

行安全技

术条件 

4.15.1 

机动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用文字标明与车型（整车型号）相一

致的以下结构参数和技术特征,必要时还应用图案辅助说明: 

整车产品标牌、按 4.1.3 和 4.1.8 规定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或

整车型号和出厂编号）、打刻（或铸出的）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

号（或电机型号和编号）、标有发动机型号和出厂编号（或电机

型号和编号）的标识等标志的具体位置，同车型存在不同打刻位

置时应全部予以说明；车辆识别代号（或整车型号和出厂编号）

打刻的具体位置还应有图示说明，设计和制造上为保护打刻的车

辆识别代号而采取了重新涂漆的工艺时也应予以说明； 

4.15.1 长、宽、高等整车外廓尺寸参数 

4.15.1 轴荷、整备质量、最大允许总质量等质量参数 

4.15.1 
发动机主要技术参数（如发动机最大净功率/转速、额定功率/转

速、最大扭矩/转速） 

4.15.1 燃料种类及标号 

4.15.1 机动车整车出厂时所达到的排放水平 

4.15.1 指定试验条件下的整车燃料消耗量 

4.15.1 最大设计车速、最大爬坡度等动力性能参数 

4.15.1 驱动型式 

4.15.1 可以使用的轮胎规格、备胎规格，以及轮胎气压等使用注意事项 

4.15.1 空气悬挂（如装备）的正常使用状态 

4.15.1 制造厂设定的（测量座垫深时）座椅前后位置和靠背角状态 

4.15.1 座椅靠背的正常使用状态 

4.15.1 最大设计车速大于 100km/h 的机动车的车轮动平衡要求 

4.15.1 车轮定位值 

4.15.1 制动踏板自由行程的合理范围 

4.15.1 制动摩擦副的合理使用范围 

4.15.1 制动液技术要求及合理的更换周期 

4.15.1 燃油（燃气）胶管的合理更换周期 

4.15.1 变速器功能限制使用的特殊情形（如有） 

4.15.1 涉及安全使用车辆的其他事项 

4.15.1 按 GB1589 规定不计入车辆外廓尺寸的部件的名称、位置 

4.15.1 注：对发动机最大净功率、额定功率/转速等发动机主要技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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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条款序号 条款内容 

数，以及车轮动平衡要求、车轮定位值、制动踏板自由行程的合

理范围、制动摩擦副的合理使用范围等主要用于车辆维修的技术

参数，在其他随车正式文件上有说明的，也视为满足要求。 

4.15.2 

汽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对其前风窗玻璃处微波窗口的具体位

置，以及装备的安全气囊、防抱制动装置、辅助制动装置、限速

功能或限速装置、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等安全装置的功能、用法

和注意事项等加以说明；装备有安全气囊的汽车，还应在产品使

用说明书中明确安全气囊的位置、展开的条件和情形。 

4.15.3 
具有电子控制单元（ECU）或电子数据接口的汽车，应在产品使

用说明书中说明从 ECU  中读取车辆识别代号信息的方法。 

4.15.4 

配备了事件数据记录系统（EDR ）的汽车，其产品使用说明书应：

包括“本车配备了事件数据记录系统（EDR）。”等内容的声明；

对 EDR 所记录数据项的含义及可能的用途加以说明；对 EDR 数

据读取工具的获取途径加以说明。 

4.15.5 
乘用车、旅居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对适合安装的儿童座椅的类

型及固定方法加以说明。 

4.15.6 

具备牵引功能的乘用车，应在其产品说明书中对一下事项加以说

明： 

——最大允许牵引质量（按中置轴挂车有无制动两种情形分别描

述）； 

——配备的电连接接头对应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号，及各接线

的功能； 

——配备的连接球头对应的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号； 

——附加后视镜及支架的安装位置； 

——允许牵引的中置轴挂车的尺寸限值； 

——乘用车与中置轴挂车的制动系统连接要求及安装和操作说

明； 

——乘用车列车的驾驶人员要求； 

——乘用车列车在行驶中的注意事项。 

4.15.7 
旅居挂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注明连接装置对应的国家标准或

国际标准号，并明示车辆行驶过程中旅居室内不得载人。 

4.15.8 
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产品说明书中，应

注明操作安全和故障防护特殊要求。 

4.15.9 

专项作业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注明其装备的专用设备或器具

的类型、规格、专用功能关键技术参数和专项作业的特殊说明；

其他装备有专用仪器或设备的汽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对其装

备的专用设备或器具的类型、规格予以说明。 

4.15.10 三轮汽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明示所用操纵机构的操作说明。 

4.15.11 
轮式专用机械车、特型机动车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应明示其制造时

所执行的相关国家标准和/或行业标准的标准顺序号和年号。 

2 GB 4094-2016 汽车操纵 4.1.11 汽车上按照 5.1 及 5.2 的规定标示的所有操纵件、指示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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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条款序号 条款内容 

件、指示

器及信号

装置的标

志 

装置的标志，都应在汽车使用手册中说明。 

3 
GB 

16735-2019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

代号

(VIN) 

7.1 

每个完整车辆和/或非完整车辆制造厂应负责按本标准第 5、6章

的规定在每辆车上标示车辆识别代号，并应在随车的产品使用说

明书中对 5.2、5.3、5.7 规定的车辆识别代号的标示位置及其标

示方式加以说明。 

4 

GB 

18564.1-200

6 

 

道路运输

液体危险

货物罐式

车辆 

第 1部分：

金属常压

罐体技术

要求 

11.3 

除应符合 GB 9969.1 的规定外，罐体（车）产品使用说明书还应

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a）主要技术性能参数；b）罐体结构与管路图，至少应包括安全

附件、阀件和仪表的型号和说明；c）使用说明书至少应有操作

规程、最大允许充装质量的控制要求；d）使用注意事项，至少

应包括装卸料和储运过程中的注意事项；e）维护和保养要求；f）

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g）备品和备件清单。 

5 

GB 

18564.2-200

8 

 

道路运输

液体危险

货物罐式

车辆 

第 2部分：

非金属常

压罐体技

术要求 

12.3 

罐车产品使用说明书除应符合 GB 9969.1 的规定外，还应至少包

含下列内容： 

a）主要技术性能参数；b）罐体结构与管路图；c）安全附件、

阀件和仪表的型号和说明；d）使操作规程、最大允许充装质量

的控制要求；e）使用注意事项，包括装卸料和储运过程中的注

意事项；f）维护和保养要求；g）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h）备

品和备件清单。 

6 GB 4785-2007 

汽车及挂

车外部照

明和光信

号装置的

安装规定 

F.1.4 说明书上必须要有控制器上标志的含义 

7 
GB 

26149-2017 

乘用车轮

胎气压监

测系统的

性能要求

和试验方

法 

5.2.5 

如轮胎欠压报警和故障报警共用一个信号装置，则轮胎欠压报警

和故障报警的表示方法应有明显的区分，且应在车辆用户手册中

清晰说明。 

8 
GB 

12676-2014 

商用车辆

和挂车制

动系统技

术要求及

试验方法 

4.1.4.5 

a）功能和效能实验所需的气制动系统数据应以不易擦除的的形

式在车辆显著位置说明，或通过其他方法（如手册、电子数据记

录等）自由获取 

4.2.1.11 b） 

因此，车辆制造商应通过车辆手册或电子数据记录等方式免费提

供以下信息： 

制动鼓和制动盘摩擦表面磨损情况评估方法，包括必需进行的拆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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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条款序号 条款内容 

除以及拆除工具和程序； 

进行更换的最大磨损限度。 

9 
GB 

11551-2014 

汽车正面

碰撞的成

员保护 

4.1.5 

车辆使用手册上应使用中文提示如下信息：“不得在受正面安全

气囊保护(激活状态下)的座位上使用后向儿童约束系统！”，并

伴有警告插图 

10 GB 7063-2011 
汽车护轮

板 

6.1 

如果汽车是两轮驱动，汽车制造厂应把汽车设计成至少有一种型

式的防滑链适用于该车驱动轮的一种型式的车轮和轮胎。汽车制

造厂应该详细说明适合该车的防滑链、轮胎和驱动轮组合。 

6.2 

如果汽车是四轮启动，包括那些一个驱动轴可以手动或者自动分

离的汽车，坐汽车制造厂应在至少一个不能分离的驱动轴上，把

汽车设计成至少有一种型式的防滑链适用于该车驱动轮的一种

型式的车轮和轮胎。汽车制造厂应详细说明适合该车的防滑链、

轮胎和驱动轮组合和安装防滑链的驱动轮。 

6.3 每车应有关于可能用到的防滑链的使用说明。 

11 
GB 

11566-2009 

乘用车外

部凸出物 

9.3.15 
对于使用安全带的“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在使用手册中应清

楚的建议使用者怎样开始在汽车座椅位置安装该系统。 

9.3.16 对于内置式儿童约束系统，应在汽车使用手册里清晰表述。 

9.3.18 
对于 ISOFIX 型式的儿童约束系统，在约束系统的说明书中应要

求使用者阅读汽车制造商手册中关于 ISOFIX 固定点说明。 

12 
GB 

11552-2009 

乘用车内

部凸出物 
4.8.6 

车辆用户手册应包含有关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明晰的使用

说明，包括：被夹住的可能的说明；驾驶员控制开关的使用方法；

指明危险的“警告”信息，尤其针对儿童错误使用/操作电动车

窗/天窗/隔断系统情况，该信息应指出驾驶员的责任，包括对其

他乘员的指导，以及只有在点火钥匙/电源钥匙被拔出或者非机

械装置处于相同状态时才能离开车辆的建议；当使用遥控器关闭

系统时，指出应特别当心的“警告”信息，比如，只有当操作者

清楚地看到车辆并确信电动车窗/天窗/隔断系统不会卡住乘员

的时候，才能使用遥控。 

13 
GB 

14166-2013 

机动车乘

员用安全

带、约束

系统、儿

童约束系

统 和 

ISOFIX 

儿童约束

系统 

6.2.2 d) 

对于每个座椅位置提供的每个安全带的设计与安装应便于使用。

此外，对于能够折叠以方便进入车辆的后部、货箱或行李箱的整

体座椅或座垫或靠背，在折叠并恢复座椅到乘坐位置后，依据车

辆的用户使用说明书，无需培训或练习，单人就能方便的使用这

些座椅配套的安全带，或很容易从座椅下面或后面方便地进行恢

复。 

B.1.1 

车辆制造厂应在车辆用户手册中说明每个乘客座椅位置对乘载

12 岁以下儿童（身高 1.5m 以下） 

以及安装儿童约束系统的适应性。该信息应使用简体中文表述。 

针对各前向乘员座椅位置以及各 ISOFIX 位置，车辆制造厂应提

供下列信息之一； 

a)  说明该座椅位置是否适合通用型儿童约束系统（见 B.1.2）； 

b)  说明该 ISOFIX位置是否适用于通用型 ISOFIX儿童约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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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条款序号 条款内容 

（见 B.1.2）； 

c)  提供一份适用于该车辆的“半通用类”、“受限制类”以及

“特殊车辆类”儿童约束系统的清 

单，并且说明各儿童约束系统的目标质量组； 

d)  提供一份适用于该车辆 ISOFIX 位置的“半通用类”、“受

限制类”以及“特殊车辆类”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的清单，并说明各 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的目标质

量组和 ISOFI 尺寸类别； 

e)  提供一份一体式儿童约束系统的目标质量组及相关结构； 

f)  提供一份说明包括ａ）～ｅ）任意组合； 

g)  说明该座椅位置不能乘载的儿童质量组。 

如果某个座椅位置只适用于前向儿童约束系统，则应特别说明。 

用于说明以上信息的表格格式见 B.4。 

B.1.2 

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和通用类 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是指满足

GB27887-2011 要求的通用类儿童约束系统。由汽车制造厂说明，

用以安装儿童约束系统或 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的座椅位置或

ISOFIX位置应符合B.2和B.3的规定。任何限制条件下，在 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位置附近和/或 ISOFIX位置之间以及成人乘坐位置

能同时使用的位置，应在表 B.3 中予以描述。 

P.3 

用户指导书（如果车辆制造商安装了安全带，车辆用户手册中应

包含此内容），确保用户从安全带的使用上得到最大益处。此说

明书中应涉及： 

a)  任何情况下佩戴安全带的重要性。 

b)  安全带正确佩戴方法，尤其是： 

1） 带扣的指定位置； 

2） 佩戴安全带的松紧要求； 

3） 织带的正确位置以及避免织带的扭曲； 

4） 每个安全带只用于一名乘员的重要性，尤其不要抱着小孩共

用一条安全带。 

c） 带扣的操作方法。 

d） 调节装置的操作方法。 

e） 操作可能集成在总成中的卷收器的方法以及检查其是否锁止

的方法。 

f） 推荐的清洗安全带的方法以及清洗后重新组装的方法。 

g)  如果安全带在严重事故中使用过，或表现出了严重磨损的迹

象，或被割伤、或可视超载指示仪 

显示安全带已经不可用，或安全带安装有预紧装置并起作用后，

则需要更换。 

h） 任何有可能使安全带失效的更换和改动都不允许，尤其是设

计上允许拆卸的部件，一定要有重 

新正确组装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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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安全带供成人尺寸的乘员使用的说明。 

j)  安全带不使用时的保存方法。 

14 
GB 

34655-2017 

客车灭火

装备配置

要求 

4.4.1 
车辆的产品使用说明书上应注明灭火装备的使用方法和检查方

法等 

4.4.3 
灭火装置的更换周期应按灭火装置生产商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

书的规定进行 

15 
GB 

24155-2009 

电动摩托

车和电动

轻便摩托

车安全要

求 

6 说明书 

16 GB XXXX 

汽车事件

数据记录

系统 

8 说明书 

17 GB 1495-XXXX 

汽车噪声

限值及测

量 方 法

（中国第

三、四阶

段）（草

稿） 

5.4.4 
信息公开时，应公开降噪系统部件名单及其相应的质保期，并将

以上信息在产品说明书中进行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